
建筑业实操九大常见问题

产品名称 建筑业实操九大常见问题

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100.00/件

规格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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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建築企业的实务较为复杂，在实操中，会计朋友们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，今天就在这里给
大家分享一下，建築业实务处理中的一些常见问题：

一、自然人代开票地点是在机构所在地还是项目所在地？班组长（包工头）代开票给建築企业，税点是
多少？建築企业还要扣缴个人所得税吗？

答：自然人代开票（从事建築劳务）地点一般是项目所在地，班组长（包工头）代开票给建築企业，如
果是按经营收入（需要有合同），增值税3%（各地看能否做临时税务登记享受增值税相关优惠）及相应
附加税费，个税一般是按核定征收，核定的具体标准，以当地税局为准，以经营方式代开票，税局直接
代扣个税；如果以劳务费方式代开票，需缴纳增值税3%（能否享受增值税相关优惠各地不一）及相应附
加税费，以劳务报酬方式开票，需要企业代扣代缴个税。

二、建安企业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，是否可以不用扣缴个人所得税？如果
必须扣缴，是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还是按照劳务报酬所得？

答：建安企业如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就可以认定为劳务关系，需要去税局代开票（按劳务费），
涉及增值税（能否享受增值税相关优惠各地不一）及附加，由支付企业按劳务报酬代扣代缴个税。

三、掛靠项目实施中，业务设计、成本规划、合同签订、发票开具有什么注意事项？

答：掛靠业务，在实务中普遍存在，但是不符合法律规范，所在账务处理中不要体现出掛靠业务，要按
自有业务去处理，规范签订相关合同、取得发票，做到四流一致（合同、发票、资金、实物），避免现
金交易。

四、建築工程类发票的备注栏填写的信息不完整是否需要重开，是否有风险？

答：1、对于开票方来说，属于未按规定开具合规发票，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；2、对于收票方来说，不
合规发票不能作为税前扣除凭据、不能作为进项抵扣凭据、不得计入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。因此，



建议按照规定重新开具。

五、建築业企业异地的工程项目必须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吗？

答：不需要，根据税总发[2017]99号规定，任何地区和单位不得违法限制或排斥本地区以外的建築企业参
加工程项目投标，严禁强制或变相要求外地建築企业在本地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，为建築企业营造更加
开放、公平的市场环境。实务中，有些地方会为争夺税源，要求成立分公司，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等全
部在当地缴纳。具体操作为：经发包方同意，总公司授权给分公司承担此项目，分公司收款、开票、采
购、施工，税务管理上，相当于子公司进行处理。

六、工程存在垫支，甲方没有按合同约定付工程款，税局要求按完工进度缴纳相关税金，相关财税风险
该如何处理？

答：甲方是否履约支付工程款并不影响总包的纳税义务，总包要按税法的规定去履行纳税义务，不能以
甲方未履约而规避纳税义务。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并收讫销售款项，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
；先开具发票的，为开具发票的当天。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，为服务、无形
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。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、船舶、飞机，以及
从事建築、安装、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，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
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。企业如确有困难，可与税局沟通，申请缓缴税款。

七、建築企业成本应如何管控？

答：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规划：一、市场交易习惯等原因，导致采购的砂、石料等原材料，很难获
得发票入成本，应对方法：如果有工商登记要求开具发票，如果是个人，可到税局代开（每月500元以下
可用收款凭证）；二、因开票方注销、撤销、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
原因无法补开、换开发票、其他外部凭证，很难获得发票入成本，应对方法：取得注销等原因的相关资
料；三、建築企业取得的发票被税务机关发现是走逃失联企业开具的发票，很难获得发票入成本，应对
方法：找到走逃企业重新获得合法扣除凭证；四、建築企业通过“黑市”交易渠道（供应商通过“小金
库”便宜采购的存货）而采购的建築材料，根本没有发票，应对方法：不建议采用，要与业务部门充分
沟通；五、大部分建築企业，特别是不少中小型民营建築企业，在“不要发票更便宜”的采购旧理念下
，采购各种建築材料没有成本发票入成本，应对方法：不建议采用。好的办法就是提前规划，预防为主
。

八、建築施工企业，在施工现场甲方的水电，取得甲方水电费分割单，可以所得税前扣除吗？

答：不可以。只有在企业租用办公、生产用房等资产，发生水、电、燃气、冷气、暖气、通讯线路、有
线电视、网络等费用 ，才可以采取分摊方式。房地产和建安企业施工现场所需用的水电费，不适用此条
款。建议采用甲供的方式，解决此问题。

九、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开具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不一致的情况，有大于或小于的情况，那跨区域涉税
事项报告是否需要重新开具呢？

答：不管最终决算金额是比合同大或小，只要与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金额不一致，就应当重新开具区域
涉税事项报告。税局一般按照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中的金额，来核实开票总数，所以如果最终审计决算
数出来后，上传备案，然后就要修改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上的合同数额了。这个属于操作问题，各地执
行口径不一致，需要与当地税局沟通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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